
贾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卞 莲 莲 诉

你（2022）冀 0183 民初 65 号民
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2）冀 0183 民初 65 号民事
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
三十日内到我院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将发
生法律效力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李树美（梅）、仇计荣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马 全 狗 诉

被 告 李 树 美（梅）、仇 计 荣 民
间买卖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开庭传票、起诉状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等材
料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并定于
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缺席审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刘立恒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关 德 君 与

被告刘立恒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1）冀 0108 民初 6651 号民
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
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
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附民事判决书判决内
容：驳回原告关德君的诉讼请
求 。 案 件 受 理 费 1232 元 ，由
原告负担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刘丽华、陈彦杰：
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市裕华支行与陈彦杰、刘丽
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向你
们送达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
法 院（2021）冀 0108 执 恢 589
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网 络 询 价 报 告（三 份）、执 行
裁 定 书（拍 卖），并 将 对 坐 落
于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
街 567 号原河名墅 045-2-101
号房产［不动产权证书号：冀
（2016）石 家 庄 市 不 动 产 权 第
0081184 号］予以拍卖，请你们
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
到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（石家庄市裕宁街 77 号）领取
上 述 法 律 文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
达。并定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
上午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
上午 10 时止在石家庄市裕华
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
上述房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
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
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
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
日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，
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
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付爽：
本 院 对 王 计 东 诉 付 爽 民

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83 民 初 451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水宜生实业（深圳）有限公
司、梁兴军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贾 红 岗 与
被告水宜生实业（深圳）有限
公司、梁兴军房屋租赁合同纠
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
0102 民 初 406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
内来本院民事西兆通法庭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于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供上诉状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汇中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：

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石 家 庄
普金利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
行人石家庄汇中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物权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案外人
执行异议申请书，自公告之日
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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